关于印发《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总支）、党工委：
    现将《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附件：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党建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对立项课题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党建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党建研究课题的立项与管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学校建设发展全局，探索高校党建工作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途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党建工作。

第三条  研究课题面向全校党员教职员工，按“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组织申报。

第四条  党建研究课题列入浙江工业大学社科研究基金（党建专项）。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经费资助
第五条  课题管理工作的组织机构为党委组织部。由校内从事党建研究的专家和党群部门负责人组成研究课题评审小组，负责研究课题的立项评审和结题验收工作。

第六条  为保证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对获准立项的研究课题分别确定为招标课题、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一般给予0.1至0.5万元的经费资助，按照立项时50%，结题后50%的比例划拨。

第七条  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限用于图书资料费、文具费、调研费、成果打印费及发表论文版面费补贴等项开支。

 

第三章  选题与申报
第八条  研究课题的选题范围主要以研究课题指南的方式进行规划，在党委组织部发布的课题申报通知中公布。除课题指南确定的选题外，也可自行申报选题。自行申报的选题，应以目前高校党建工作中的突出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第九条  课题每年申报、评审一次。立项课题研究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两年。课题申报详见下发通知。研究成果形式可为研究报告、论文、相关工作文集等。

第十条  课题研究实行负责人制，课题负责人必须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领导，必须从事实质性的研究工作。作为负责人申报课题的课题数量，原则上为每人一项，原已承担的研究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再行申报课题。

第十一条  课题申报通知发布后，申报人可按照申报书的提示和要求认真填写，并在规定期限内向党委组织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由评审小组根据下列条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

（一）申请课题的理论、实践意义；

（二）设计的创新性，论证的规范性，方法的恰当性；

（三）预期科研成果的形式及数量标准的合理性；

（四）经费使用的合理性；

（五）申请者的能力水平及课题组成员的构成状况。

党委组织部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对评审通过的课题名单进行发文公布。

 

第四章  成果验收与奖励
第十三条  课题研究期间发表的论文须注明“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资助”字样。 

第十四条  凡完成任务的课题均需进行成果验收。课题负责人填写《党建研究课题结题验收表》，并附发表论文、研究报告或其他研究成果，在课题研究期限截止后两周内提交党委组织部。评审小组结合各项目申报时申报书“本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去向和效益”栏目的具体表述，对结题材料进行综合评定和验收，评定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第十五条  对于验收优秀、合格的课题，党委组织部将发放结题证书，并将论文汇编成册，扩大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和社会影响。

第十六条  凡验收不合格或未完成任务的课题，课题负责人应申请延期（延期时间不超过半年），延期后仍不能完成者，将撤消该课题立项，并在三年之内不予申报党建研究课题。对其中完成情况较差的课题单位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